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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第15/118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5日

頭獎：$36,835,940 （1注中）
二獎：$2,843,430 （1注中）
三獎：$130,730 （58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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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漢手傷求醫 揭涉「大班屋」竊案
料入屋時遭鐵絲網割傷 身上無贓物3同黨在逃

贛校董事長存假本票 稱疑飯局遭調包酒吧口角拂袖去 躁青駕車撞6友

士巴拿誤殺前夫

賊入屋撞到正「福臨門」七哥遭打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同遭賊人入屋

爆竊的福臨門酒家後人，67歲徐維均的大宅，位
於山頂加列山道27號至33號La Hacienda其中一
間獨立屋。前晚9時40分左右，徐在屋內發現
兩名戴頭套、各持一支約1呎長鐵筆的黑衣人，
立即喝止，並上前擬將兩人截停，詎料即遭襲
擊，雙方一度發生糾纏，混亂間徐被鐵筆打傷
手腳，兩名疑人亦趁機逃去。
未幾大批警員接報到場調查，並召援大批機

動部隊警員在附近兜截疑人，以及設置路障截
查可疑車輛，惜沒發現；徐則小腿及手背受
傷，幸傷勢不嚴重，事後到私家醫院診治後沒
大礙，惟屋內則有約兩萬元現金及1隻價值約10
萬元的手錶被盜去，警方相信兩名歹徒由外牆
水渠爬上1樓書房及房間搜掠，其間遭徐撞破。
警方將案件列作爆竊案處理，交由中區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及至昨晨8時許，20多名機動部隊警員再返回

山頂加列山道29號對開馬路邊，先聽從上級指
示及分配，再以每4人一組展開搜索，惟沒發現
重要線索。中區警區刑事總督察陳志昌表示，
現階段並沒證據顯示，此案與日前匯豐「大班

屋」爆竊案有關，但警方亦不排除任何可能
性。
福臨門酒家被譽為「富豪飯堂」，由曾為何
東家族當主廚的徐福全創辦，原經營到會服
務，至1953易名為「福臨門」。徐福全育有7
名子女，徐維均排行第七，故亦被稱為「七
哥」，他一度與兄長爭接班權而對簿公堂，事
後和解，及至兩年前他自立門戶於灣仔創辦
「家全七福」酒家， 因承傳父親的古法廣東
菜，故得不少城中名人捧場。

鐵馬撼的士 交警飛彈墮地傷

涉嫌爆竊匯豐「大班屋」被捕的非法入境男子姓劉（24歲），貴
州人，被捕時身上僅得數十元及一部諾基亞手機，並無任何贓

物。

疑犯稱同鄉游說赴港「揾快錢」
據悉，劉已承認與案件有關，自稱原在內地重慶一間火鍋店工

作，其後經不起「大佬」及同鄉游說，一起偷渡來港爆竊揾快錢；
他又指在案發前一天，即上周末（10日）才偷渡到港，事前沒有
「踩線」，只是跟「大佬」一起犯案，在爆竊得手後與3名同黨分頭
逃走，由於他手部受傷流血不止，遂自行往醫院求診落網，但他拒
絕透露同黨身份及贓物下落。
本周日（11日）深夜11時許，突有一名手掌、手指及手臂割傷的
男子到沙田醫院求醫，由於該男子沒有身份證明文件，院方懷疑他
是非法入境者，遂報警求助；警員奉召調查期間，由於該男子對為
何受傷支吾以對，加上港島區山頂當晚僅約兩小時前，才揭發一宗
涉及245萬元的匯豐「大班屋」爆竊案，4名竊賊仍然在逃，遂懷疑
該男子與案件有關，立即通知中區警區跟進。
及至翌日(本周一)下午4時許，探員前往醫院調查，在警誡下，有

人終承認是爆竊匯豐「大班屋」的其中一名歹徒，警方遂以爆竊及
非法入境罪名將他拘捕，繼續扣留調查。

警疑同案3賊潛內地匿藏
警方相信，他是其中一名進入「大班屋」爆竊的賊人，估計他在

逃走時被有倒刺鐵絲網所傷，初步相信賊幫並不知道屋主身份，案
件現由中區重案組跟進，相信其餘3名同黨已潛回內地匿藏。
昨日下午3時半，雙手被鎖上手銬，腰纏鐵鏈的劉被黑布蒙頭押回
中峽道匯豐「大班屋」外調查，他身穿拖鞋、深灰色長褲及灰色上
衣，雙手受傷仍包紮紗布，先在香港仔水塘道的香港仔郊野公園閘
口前由探員押下警車，其間劉一度舉手指向其中一個方向，隨後再
由探員押解沿公園行山徑而上，逗留約15分鐘後返回警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秋風起，山

賊肥！」涼風秋夜下，山頂由本周日起一連兩晚發生豪宅

被爆竊案，繼匯豐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居住的「大班

屋」遭4名蒙面賊爆竊245萬元財物後，事隔僅約12小

時，福臨門酒家第二代後人徐維均的獨立屋大宅，前晚亦

遭兩名賊人潛入爆竊，徐一度反抗，糾纏間遭鐵筆打傷，

損失逾10萬元財物，警方不排除兩宗案件均為內地人所

為，並證實前晚已在馬鞍山拘捕一名涉嫌爆竊「大班屋」

受傷求醫的非法入境者，惟相信兩案並無關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雖然山頂
匯豐「大班屋」及福臨門酒家後人徐維均的
大宅，僅在約12小時內被接連揭發爆竊案，
但中區警區刑事總督察陳志昌表示，其實山
頂及中區的爆竊案經過去一年的大力打擊及
宣傳下已大幅減少，市民或傳媒感覺情況嚴
重，可能只是案中牽涉名人，較引人關注而
產生「錯覺」。
陳志昌稱，警方非常重視該類爆竊案，中
區警區於過去一年已積極透過宣傳教育、加
強巡邏與情報主導等，進行定期及不定期的
反爆竊罪案行動，而事實上，中區警區連同
山頂今年的爆竊案數字，已較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加上今次亦成功偵破一宗爆竊案，正
反映警方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有成效。

中區連山頂 竊案減三成
根據記錄，中區連同山頂在今年首8個
月，整體爆竊案錄得40多宗，較去年同期減
少超過三成。而未計算中峽道及加列山道兩
案，山頂今年首8個月只有4宗爆竊案，較去
年同期22宗大幅減少。

陳志昌呼籲市民要注意防盜意識，留意住所安全，
除關好門窗外，亦應加強防盜措施，例如安裝閉路電
視及警鐘等，因賊人取易不取難，加強處所防盜能
力，亦可減低避盜風險。而市民一旦發現疑人時，亦
應盡快通知警方，發揮警民合作精神，減少罪案發
生。
至於剛被爆竊的匯豐「大班屋」，陳志昌認為保安

已足夠，大屋除有閉路電視等保安系統外，並有保安
員當值，而事實上亦是由巡邏的保安員揭發爆竊案。

女保安罪成鞠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從廣州嫁來香港後
任職保安員的中年婦人，去年3月用剪刀插前夫胸
口及用士巴拿扑他的頭，令他5天後死於腦部嚴重
創傷及併發症。婦人早前否認謀殺罪受審，7人陪
審團昨退庭商議逾4小時後，以大比數6比1裁定她
謀殺罪不成立，但誤殺罪名成立。婦人聞判後表現
平靜，在陪審團離開時更站起來鞠躬道謝，還柙候
懲。
被告李潔珍（51歲）昨日被裁定誤殺罪成後表現

尚算平靜，但眼泛淚光需以紙巾拭淚。法官將案押
後至下月9日，待審閱提取心理報告以了解其背
景、人際關係及是否有性格障礙等才判刑。

張超雄將為被告撰求情信
辯方大律師陸偉雄在庭外指裁決合理，被告亦心

裡有數，透露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將為她撰寫求情
信。
案發去年3月3日，李下班回到沙田瀝源邨寓所

後，其59歲前夫蔡富華「嗌肚餓」要求她買飯，她
回答「我好忙，陣間先」。蔡遂拾起士巴拿扑頭欲
教訓她，她稱自己「火遮眼」，隨手執起剪刀插他
胸口還擊，又搶去蔡手上的士巴拿扑他的頭，及至
兒子回家發現才向鄰居求助及報警。蔡當時滿身鮮
血昏迷，送院5天後去世。
李曾向警方稱，她只扑了前夫「一兩吓」，惟法

醫證實死者頭部有13處以強大力量擊打造成的裂
傷，死者右手亦有防衛時造成的傷勢。

曾稱前夫死咗「我好難過」
被告庭上自辯時曾大訴辛酸史，指前夫於1997年

金融風暴後失業，自己辛苦照顧終日賭馬飲酒的丈
夫，更不時被毆打，令她先後服藥及割手自殺惜不
遂。兩人於前年4月離婚後，她讓前夫暫住上址，
以等候房署分配單人公屋。她更哭訴「新移民嘅女
人好慘，我就係人辦」，但強調多年來默默啞忍，
無心傷害前夫，稱「佢死咗我好難過」。

亞視舊廠炸彈案 4人續收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今年6月西貢蠔涌

亞視舊片廠發現炸彈案，曾報稱是「全國獨立黨」
成員的5男1女被告，早前被控於今年5月27日至6
月14日期間，串謀導致爆炸、製造或存有炸藥意圖
危害生命財產罪。其中無業被告文廷洛（23歲）昨
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獲法官批准以兩萬元人事、
以及兩萬元現金擔保候訊，但需交出旅遊證件、其
間不得離港及每周須到青衣警署報到；而任職網購
代理的女被告陳卓琳（29歲）早前亦獲准保釋，其
餘4名被告則繼續收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銅鑼灣昨日下午發生警察電單車被
的士撞翻意外，一名執勤的交通男
警員被撞後，一度被拋起打空翻墮
地受傷，經送醫院救治後，幸無生
命危險，警方事後封閉現場一段路
面調查，有途經車輛的「車Cam」
（行車記錄儀）則錄下整個撞車過
程，並上載互聯網，不排除有人衝
燈捱撞。
現場為堅拿道道東與禮頓道交界，
根據途經車輛「車Cam」拍下錄影片
段顯示，昨日下午2時許，一輛交通警
電單車沿堅拿道東南行往香港仔隧道
方向行駛，其間沒有響起警號，只見

年約30餘歲的交通警員自耀華街對開
不斷切線行駛，當加速擬駛過禮頓道
口時，當時紅色的交通燈號正亮着，
即被右邊一輛沿禮頓道東行駛出的的
士攔腰狂撼，「嘭」一聲巨響後，電
單車被撞飛彈開翻地，男交警被整個
人拋離半空打個空翻始墮地。
車禍發生後，倒地交警的手及肩部

受傷，一度掙扎坐起，但最終仍因無
力而躺臥路中，有途人見狀立即上前
察看及慰問，至於肇事的士則告車頭
損毀。未幾，警員接報到場，迅將受
傷交警送往律敦治醫院治理，而肇事
的64歲姓董的士男司機並無受傷，一
度在現場協助調查。

繼上月底中秋節筲箕灣避風塘發
生火燒連環船事故後，油麻地避風
塘昨日下午4時50分亦險釀火燒
連環船意外，一艘木製貨艇突然起
火，冒起濃煙及烈焰，其間附近船
家慌忙解纜疏散，消防輪很快到場
將火救熄，惟貨艇已嚴重焚毀，另
有一艘舢舨亦遭波及輕微損毀，幸
無人受傷。消防初步認為無可疑，
起因仍待調查。一名陳姓男船家表
示，當時他正在附近一艘躉船上睡
覺，突聽到有人大叫「火燭」而驚
醒，他察看下赫見前方有一艘放滿
疑似油桶的木船起火。

■文：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發生駕車蓄意撞向人群事
件。一名青年昨日凌晨與6名男友人在酒吧消遣期間發生爭執
後反目成仇，趁6名友人聯袂離開時，突駕私家車疑蓄意剷上
行人路撞向眾人，結果當中5人慌忙走避紛紛被撞傷或跌傷，
其逞兇後繼續駕車高速逃離現場，5名傷者自行到醫院求診後報
警，警方其後在上水拘捕涉案司機，並拖走車輛扣查，案件列
作瘋狂駕駛處理。
遭私家車蓄意衝上行人路撞傷的5名青年，分別為譚×忠
（19歲）、關×豪（21歲）、陳×賢（22歲）、劉×（21
歲）及鄧×浩（21歲），各人均告腳部受傷或腳痛，5人事後
由另一名沒有受傷的姓鄧（21歲）友人陪同到博愛醫院求醫
及報警。至於被捕的男司機胡×興（21歲），事後接受酒精
測試證實有讀數，但沒有超出法定標準，他涉嫌瘋狂駕駛，連
同車輛一同被扣留，案件現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十二隊跟
進。
消息指，昨日凌晨胡與6名男友人在元朗區內一間酒吧飲酒

消遣，其間疑因瑣事發生爭執，鬧得極不愉快，胡更拂袖而
去。及至約凌晨3時50分，6人離開酒吧沿又新街行人路步經
2號至62號對開時，胡竟駕駛其私家車現身，並疑蓄意剷上行
人撞向各人，由於事出突然，各人慌忙走避，結果其中5人在
混亂間被撞傷或跌傷，胡則繼續駕車迅速逃離現場。

5名傷者其後驚魂
甫定，由沒受傷的鄧
陪同，自行往元朗博
愛醫院急症室求診及
報警，警方接報即派
員到場調查，又通知
區內前線警員留意肇
事逃去的私家車。其
後警方根據涉案私家
車的車牌資料，在上
水區把涉案胡某拘
捕，連人帶車押返警
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江西應用科技學院
董事長，涉於今年2月持一張逾期的逾240萬元本
票到建行中環分行兌換時，被銀行職員發覺該票字
體及抬頭公司有可疑，遂報警揭發偽造。案件前日
裁定表證成立，被告昨日辯稱，他經朋友介紹認識
「霍總」，「霍總」稱可借出2,000萬港元給他投
資，但要他先給200萬元以顯誠意，遂到銀行辦本
票，但「霍總」其後銷聲匿跡，被告始知被騙，又
稱真票有可能在兩人的飯局上被換走。
自1998年起出任江西應用科技學院董事長的被

告黃玉林（53歲），早前在區域法院否認使用虛
假文書罪。黃昨日辯稱經朋友介紹認識「霍總」
霍明煇，霍向他稱可借錢給他辦學，但要他先給
200萬元以表誠意。
黃便於前年6月5日到沙田建行辦本票，其後
一行7人到油麻地用膳，霍席間要求黃出示本
票，又要他在本票的信封上簽名，黃感奇怪但照

辦，霍稱翌日便借錢給他，惟之後霍突「人間蒸
發」，黃才知被騙，但以為他們只「騙吃騙
喝」，又說真本票可能已在飯局上被換走。
法官昨數度追問黃稱，「200萬唔係小數目，

點解唔拎返？」黃稱：「其實唔係好多錢，不在
乎200萬。」且他在2013年6月已向內地銀行成
功借貸，「確實不缺這些錢」，故把本票留在香
港保險箱，並在今年2月要到香港乘搭飛機的前
一天，才取回本票。
案情指，今年2月16日，黃在德輔道中建行向

職員出示一張2,404,000元本票，查詢能否存入其
個人戶口，職員稱公司票不能存入私人戶口，且
該票在2013年6月5日發出，已超過半年限期。
職員其後發現本票上字體及抬頭公司的英文串法
有別，疑為假票，遂向發出本票的沙田分行職員
求證，對方稱該票已於2013年6月6日存入另一
中國銀行賬戶，職員隨即報警。

險再燒連環船

■因傷求醫被捕的貴州疑犯，昨被押返匯豐「大班屋」助查案件。 鄧偉明 攝

■加列山道大屋遇劫抗賊受傷屋主徐維均，為福
臨門酒家前掌舵人。 資料圖片

■中區警
區刑事總
督察陳志
昌（右）
表示，山
頂區爆竊
案較去年
銳減。

■受傷交通警員在現場接受救護員包紮。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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